
关于创新与创业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

修读方式调整的说明 

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切实提升大学

生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，为学生参与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”及各类学科竞赛打下坚实基础，学校自本学期起

对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。现将主要变化及选

课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调整方向 

自本学期起，对培养方案中创新与创业类通识教育选

修课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调整，强化线下教学和实践教学，

增加面对面教学互动与实验实践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。 

二、各年级选课具体要求 

实行分年级管理，各年级具体修读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2025 级 

自 2025 级开始，创新与创业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采取

“1+1”学分制度。 

1.基础课（1 学分）：需从以下 3 门核心课程中任意选

修 1 门，开课学期为第 2、3 学期： 

《大学生科研思维训练与方法》（18 学时 1 学分） 

《大学生科研创新基础》（18 学时 1 学分） 

《医学生创新创业概论》（18 学时 1 学分） 



2.拓展课（1 学分）：需从教务系统中其他的创新与创

业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选修并至少修满 1 学分，开课学

期为第 3-8 学期。 

3.特别提醒：2025 级学生不再开放线上课程的选修，

须按上述要求在线下课程中完成学分修读。 

（二）2024 级及以前年级 

1.学分修读继续执行原培养方案要求，在校期间修满 2

学分的创新与创业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即可。 

2.2024 级，仅可选修线下课程，不再开放线上课程的

选修。 

3.其他年级，对于烟台校区尚未修满 2 学分的学生，

仅提供线下课程；对于不在烟台校区且尚未修满 2 学分的

学生，提供线上课程。后续学期选课将延续本学期选课原

则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，务必通知

到全体在校学生，并进一步做好培养方案解读和选课提醒。

督促学生按培养方案要求合理规划修读学期，及时关注学

校教务处的选课通知，以免影响毕业与学位授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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